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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恒丰转债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再次转股的通知

, 2013

年

6

月

3

日

,

集团公司将持有的

5,

936.50

万元恒丰转债转换成

8,781,804

股恒丰纸业股票。

2013

年

5

月

27

日首次转股后集团公司持有恒丰纸业

83,580,029

股

(

详见公司

2013

年

5

月

29

日

在上交所网站的

2013-021

号公告

)

。 本次转股后集团公司持有恒丰纸业

92,361,833

股

,

两次转股

后集团公司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31.09%

上升至

36.66%,

达到转股前公司股份总额的

5%

以上

,

本

次转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251,964,303

股

,

集团公司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可转债转股前集团公司共持有“恒丰转债”

7,307.7

万元

,

占“恒丰转债” 发行总量的

16.24%,

本次转股后集团公司尚持有

1,371.2

万元的“恒丰转债”未转股

,

占“恒丰转债”发行总量

的

3.05%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恒丰纸业

股票代码

:600356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

号

通讯地址

: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

号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签署日期

: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和《准则

15

号》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

(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

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变

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

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收购报告书中

,

除非文义另有说明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恒丰集团、控

股股东、本公司、信息披露人

指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恒丰纸业 指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

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本报告书 指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可转债、可转换公司债券 指 恒丰纸业发行的每张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牡丹江国资办 指 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元

／

千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千元

／

万元

／

亿元

第二节 信息义务披露人介绍

一、信息义务披露人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1

、信息义务披露人名称

: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址

: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

号

3

、法定代表人

:

徐祥

4

、注册资本

:23,150

万元

5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231000100000765

6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7

、经营范围

:

授权经营管理资产

;

经营管理造纸用水、电、汽

;

维修厂房、设备

;

运输

;

造纸技术

改造工程。

8

、经营期限

:

长期

9

、税务登记证号码

:231090130302568

10

、股东名称

:

牡丹江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

、通讯地址

: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

号

12

、邮政编码

:157000

13

、联系人

:

王萌杰

14

、联系电话

:0453-6886513

15

、传真

:0453-6886006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或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职务

徐祥 男 中国 牡丹江市 无 董事长、党委书记

关兴江 男 中国 牡丹江市 无 副董事长、总经理

魏雨虹 男 中国 牡丹江市 无 副董事长

李迎春 男 中国 牡丹江市 无 董事

潘泉利 男 中国 牡丹江市 无 董事

李劲松 男 中国 牡丹江市 无 董事

施长君 男 中国 牡丹江市 无 董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义务披露人未持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经牡丹江市国资办批准

,

为保证国有股的控股地位

,

本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及

6

月

3

日将持有的部分恒丰转债转换成恒丰纸业的股份

,

履行本公司在恒丰纸业可转债发行过程中

的承诺。

二、信息义务披露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

份的计划

在未来

12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承诺及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

在

2014

年

3

月

27

日前将其持有的共计

245.90

万元恒丰转债转股

,

并将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丰纸业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本公司持有恒丰纸业

72,000,000

股

,

占恒丰纸业本次转股前总股本的

31.09%,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此外

,

本公司持有恒丰转债

15,135.80

万元

,

如恒丰纸业发行的

4.5

亿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后

,

本公司持有恒丰纸业股份的比例为

31.66%

。 《收购办法》第八

十五条规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涉及计算其持股比例的

,

应当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已发行的可

转换为公司股票的证券中有权转换部分与其所持有的同一上市公司的股份合并计算

,

并将其

持股比例与合并计算非股权类证券转为股份后的比例相比

,

以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根据上述

规定

,

本公司持有恒丰纸业股份的比例为

31.66%

。

2013

年

5

月

27

日

,

本公司将持有的

7,828.10

万元恒丰转债转换成

11,580,029

股恒丰纸业股

票。

2013

年

6

月

3

日

,

本公司将持有的

5,936.50

万元恒丰转债转换成

8,781,804

股恒丰纸业股票。

截至目前

,

本公司持有恒丰纸业

92,361,833

股

,

占恒丰纸业总股本的

36.66%,

仍为公司控股

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的要约豁免程序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前

,

本公司已持有恒丰纸业

31.66%

的权益

,

超过恒丰纸业已发行股份的

30%

。 本公司将持有恒丰转债全部转股后

,

持有恒丰纸业股份将增加

20,361,833

股

,

本公司对恒

丰纸业的持股比例将从

31.66%

上升至

36.66%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公司

本次可转债转股已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

鉴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恒丰纸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同意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予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

,

且本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

本公司承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

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将其持有的恒丰转债

14,010.50

万元转股

,

且自转股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取得的恒丰纸业股份。

因此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

申请豁免的第

(

三

)

种情形

,

即

"

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

,

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

发行的新股

,

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收购人承诺

3

年内

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

,

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

"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

本公司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要

约豁免的申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的权利限制

因恒丰纸业第一大股东恒丰集团为桦林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

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7,200

万股

(

无限售流通股

)

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司法冻结

,

包括冻结期

间产生的孳息

,

冻结期限自

2013

年

4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5

日。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事项

本公司承诺自

2013

年

3

月

27

日恒丰纸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同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予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

,

将其持有的恒丰转债

14,010.50

万元转股

(2013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公司合计将

13,764.60

万元恒丰转债转股

,

截至目前尚余

245.90

万元恒丰转债未转股

),

且自转股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取得的恒丰纸业股份。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恒丰纸业股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收购前

6

个月内

,

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被收购公

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恒丰纸业股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

在本次收购事实

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

,

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恒丰纸业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以及

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依法要求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

一

)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

(

二

)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

明。

二、备查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

,

备置于恒丰集团法定住址

,

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股票简称 恒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

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持有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７２００

万股 持股比例：

３１．６６％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增持

２

，

０３６．１８

万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无

填表说明

: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否”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

以说明

;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

3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证券代码：002429�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3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三年

五月三十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二

○

一三年六月三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顾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

人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经董事

长提名，公司同意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顾伟

成 员：顾伟、康健、全劲松、余庆、秦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秦飞（独立董事）

成 员：秦飞（独立董事）、姚小聪（独立董事）、康健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姚小聪（独立董事）

成 员：姚小聪（独立董事）、张力（独立董事）、严志荣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张力（独立董事）

成 员：张力（独立董事）、姚小聪（独立董事）、周灿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

三、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续聘康健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四、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

案》。

经董事长顾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严志荣先生（简历见附件）为财

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总经理康健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周灿先生（简历见附件）、

漆凌燕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三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五、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顾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续聘漆凌燕女士（简历见附件）为董

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漆凌燕女士的有关资料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漆凌燕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其联系方式

为：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3069

号星河世纪大厦

A

栋

32

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755-33345613

传真：

0755-33345607

电子邮箱：

ls@szmtc.com.cn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罗桃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内部审计部负

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七、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牟海涛先生（简历见附件）为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牟海涛先生持有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其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3069

号星河世纪大厦

A

栋

32

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755-33345613

传真：

0755-33345607

电子邮箱：

ls@szmtc.com.cn

八、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委托理财管理制度》修订案和《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2013

年

6

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九、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2013

年

6

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四日

附件：

1

、顾伟，男，

196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5

年

4

月

-2007

年

5

月任

本公司监事；

2007

年

6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顾伟先

生

2011

年

09

月至今兼任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2011

年

5

月至今兼任深圳市瑞驰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1

年

4

月至今兼任子公司深圳市兆驰节能

照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2

年

10

月至今兼任子公司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顾伟

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顾伟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617,828

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1.6459%

的股权（折合持有本公司股份

416,980,826

股），直接与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合计为

417,598,654

股。 除

2011

年

10

月

31

日因公司违规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2

、康健，男，

197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

年

4

月

-2009

年

11

月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2010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康健先生

2011

年

09

月至今兼任控股

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2008

年

04

月至今兼任子公司香港兆

驰有限公司董事、

2012

年

10

月至今兼任子公司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监事。康健先生与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康健先生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

4,429,687

股， 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616%

的股权 （折合持有本公司股份

15,749,977

股）， 直接与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为

20,

179,664

股。 除

2011

年

10

月

31

日因公司违规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处分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3

、全劲松，男，

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4-2005

年任江苏

宏图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消费电子事业部总经理；

2005

年

4

月至

2013

年

5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7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全劲松先生

2011

年

09

月至今兼任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2011

年

04

月至今兼任子公司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有限

公司经理、

2012

年

10

月至今兼任子公司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监事。全劲松先生与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全劲松先生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

3,322,265

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616%

的股权（折合持有本公司股份

15,749,977

股），直接与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为

19,072,242

股。

除

2011

年

10

月

31

日因公司违规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外，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4

、严志荣，男，

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EMBA

在读，会计师。

2001

年

6

月至

2007

年

7

月就职于深圳市新天下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

2007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亚洲铝业集团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 任本公司总

经理助理；

2011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11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2012

年

10

月至今

兼任深圳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监事。 严志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周灿，男，

198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0

年

8

月到

2003

年

5

月就职于王氏港建电子集团， 任电子工程师；

2003

年

5

月到

2005

年

3

月就职于深圳迪维德电

子有限公司，历任电子工程师，销售经理；

2005

年

3

月至今，历任本公司销售经理，

AV

事业部

销售总监，

AV

事业部总经理；

2009

年

2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本公司监事。

2011

年

1

月至今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2012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周灿先生

2011

年

09

月至今兼任本公司控股股东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周灿先生与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 周灿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44,550

股，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308%

的股权（折合持有本

公司股份

1,050,120

股），直接与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为

1,394,670

股。除

2011

年

10

月

31

日因

公司违规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曾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外，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6

、余庆，男，

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现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1999

年至今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顾问公司、投

资发展部投资经理；

2007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余庆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

、秦飞，男，

196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加拿大皇家大学

MBA

，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

EMBA

在读，中共党员。曾任深圳市计量检测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深圳

市政府技术监督局属下合资企业天祥公证检验中心中方董事兼财务部部长、 深圳市质量认证

中心办公室主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安委办主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

董事会秘书，现任深圳能源环保公司董事、深圳能源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秘书、深圳市英威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秦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秦飞先生具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8

、姚小聪，男，

195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历任

广州铁路分局会计师、财务处长、财务部长、广州铁路集团财务处长、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现任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员并兼任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上市

H

股

)

独立

非执行董事和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姚小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姚小聪先生具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9

、张力，男，

197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

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信永中和 （香港） 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负责人；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授薪合伙人；

2012

年

8

月至今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深

圳分所合伙人。 张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力先生具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10

、漆凌燕，女，

198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7

年

5

月至

2011

年

5

月份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1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漆凌燕女士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五年未在其

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获得深交所核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2012

年

11

月，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被授予

10

万股限制性股票。

11

、罗桃，女，

197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审

师。

2005

年

9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深圳市越海全球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深圳新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经理；

2011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2012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罗桃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12

、牟海涛，男，

198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职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从事证券事务、信息披露相关工作；

2012

年

5

月至今，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任证券事务代表。 牟海涛先生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 牟海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002429�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三年

五月三十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二

○

一三年六月三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

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一致同意选举张海波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自本次当

选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四日

附件：

张海波，男，

197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

年

12

月至今先后任本

公司

TV

研发部经理、

TV

研发部技术总监；

2011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2011

年

4

月至

2013

年

5

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海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3-025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香港子公司增资及变更事项

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景隆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和《关于同

意全资子公司变更名称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

根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景隆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和《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变

更名称的议案》， 青岛金王全资子公司香港景隆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内部决策并报青岛市商务

局、青岛市外汇管理局及香港注册登记部门核准，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已经取得了青岛市商务

局换发的境外投资批准证书、香港注册登记部门换发的商业登记证。

名称变更前后对比：

变更前 变更后

香港景隆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景隆实业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3日

股票代码：002143� � �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2013-033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储备肉收储计划，本公司中标

2013

年度第二批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并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开始签订合同，近日所有合同签订结束，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作为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

华商储备

"

）会员单位，

根据华商储备《关于

2013

年第二批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竞价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本公司中

标该批中央储备冻猪肉

600

吨，标的价值合计为

1,217.40

万元。 按照华商储备相关规定，本公司

将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收储单位，由收储单位在两日内结清货款，完成交易（根据华商储

备相关规定， 中标后即与华商储备和收储单位签订三方

"

中央储备冻猪肉电子交易购销合

同

"

）。

二、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本次中标的

600

吨中央储备肉，将会对本公司

2013

年度主营业务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

中标中央储备肉在收储完成后需经华商储备进行系列检验， 能否在

2013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尚

无法确定。 如能实现销售，本公司将按时对

2013

年度半季报预告进行修正。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3-023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有关内容补充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披露了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现就公司

2012

年年报相关内容补充及更正如

下

:

一、原报告全文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总资产

2012

年为

11,642,148,285.96

”

更正为

:

“总资产

2012

年为

11,643,148,285.96

” 。

二、原报告全文“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的厦门三安电

子有限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505,759,725,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为

245,448,074

。 ”

更正为

:

“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的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为

0,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238,906,800

。 ”

三、原报告全文会计报表附注之

(

五

)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附注的营业外收入注释

2

的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

、科技三项资金财政补贴

270,090,000.00;7

、税费返还

5,944,920.00

”

更正为

:

营业外收入注释

2

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

、科技三项资金财政补贴

262,150,

000.00,7

、税费返还

13,884,920.00

”。

四、补充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之九、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内容如下

: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是否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否

现聘任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报酬

１００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限

６

五、补充年度报告“第七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之

(

一

)

现任及报告期内

离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内容如下

: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始日

期

任期终止日

期

年初持股

数

年末持股

数

年度内

股份增

减变动

量

增减

变动

原因

报告期

内从公

司领取

的应付

报酬总

额（万

元）（税

前）

报告期

内从股

东单位

领取的

应付报

酬总额

（万元）

（税前）

林秀成 董事长 男

５８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０ ３１．３９

林志强

副董事长、总

经理

男

３９ 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３６．５１ ０

阚宏柱 董事 男

４４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５２８

，

９４１ ７０２

，

６４１ １７３

，

７００

增持

０ ２８

韦大曼

董事、 常务副

总经理

男

５６ ２０１１－１２－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２１６

，

５００ ３５５

，

５００ １３９

，

０００

增持

５０ ０

黄美纯 独立董事 男

７６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３－１１－２３ ７．２ ０

林志扬 独立董事 男

５７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３－１１－２３ ７．２ ０

马永义 独立董事 男

４８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３－１１－２３ ０ ０

柯永瑞 监事 男

６６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１６．８２ ０

贺 睿 监事 女

４１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０ ０

王笃祥 监事 男

４０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１７．９ ０

郭志刚 副总经理 男

５１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１５４

，

１６０ ２５８

，

２６０ １０４

，

１００

增持

４０ ０

吴志强 副总经理 男

５２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５０ ０

黄智俊 财务总监 男

６０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２０６

，

４００ ３１１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６００

增持

４０．０１ ０

林 海 副总经理 男

４８ ２０１１－７－１１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增持

４０ ０

王庆 董事会秘书 男

３６ ２０１３－３－１５ ２０１４－７－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８

合计

／ ／ ／ ／ ／ １

，

２５６

，

００１ １

，

８７７

，

４０１ ６２１

，

４００ ／ ３０５．６４ ６７．３９

六、补充年度报告“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内容

如下

:

(

一

)

控股股东情况

1

、法人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名称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林秀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５４５５７５－０

注册资本

２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主要经营业务

１

、电子产品销售；

２

、光电产业投资；

３

、电子工业技术研究、咨询服务；

４

、经

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经营成果 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约

３３．６３

亿元、净利润约

５．０２

亿元。 （未经审计）

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总资产约

１５０．３９

亿元、所有者权益约

６１．４１

亿元。 （未经审计）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现金流预计为正数。

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的其

他境内外上市公司的股权

情况

无

(

二

)

实际控制人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 林秀成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最近

５

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今一直担任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过去

１０

年曾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情况 无

七、补充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司重大风险提示”如下

:

1

、管理风险

公司业务一直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

,

如果公司的管理水平和员工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未

来公司规模达到扩张的需要

,

将会削弱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已积累了超过

10

年的丰富产业运营经验

,

打造了一只高素质的管理团队

,

建立了有

效的产、供、销及研发管理体系。 公司经营规模扩张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和市场发展需求

,

公司不仅营业收入逐年增长

,

而且在研究开发、市场开拓、组织建设、营运管理、财务管理、内

部控制等方面要求更严、更高。

2

、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

,

如果公司不能持续有效地执行相关质量控制制度和措施

,

一

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

将影响公司在客户中的地位和声誉

,

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公司建立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检测、产品入库、出厂到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质量保证管

理体系

,

并已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IS14000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

,

截止目前

,

公司质量控制制度和措施实施良好。

八、补充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董事会报告的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如下

:

(

一

)

主营业务分析

2

、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生产芯片

1,001.13

亿粒

,

实现销售

961.38

亿粒

,

库存

210.90

亿粒。 公司全资子

公司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芜湖光电产业化

(

一期

)

陆续投产

,

控股子公司日芯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高倍聚光太阳能发电系统投产

,

产能增加

,

销售规模扩大。

3

、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占比

２０１２

年度占比

直接原料

５４％ ４３％

消耗性物料

１４％ １３％

水电费

５％ ６％

工资福利

７％ １０％

折旧

１３％ １７％

其他制造费用

３％ ３％

辅助生产成本

４％ ７％

其他

１％ １％

公司部分原材料价格下滑

,

至公司产品的成本构成比例数据产生变化。 另

,

随着公司全资

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芜湖光电产业化

(

一期

)

项目的购置的设备逐步达产

,

公司规模效将会

得到充分发挥

,

成本构成的各项占比也将会逐步发生变化。

(2)

主要供应商情况

序号 采购金额（元） 占采购总额比例（

％

）

１ ３２０

，

５７５

，

８８３．８７ １５．７４

２ ３０６

，

６２６

，

６４８．４６ １５．０５

３ ９８

，

８５４

，

０７３．４４ ４．８５

４ ５９

，

１０１

，

６７０．００ ２．９０

５ ５６

，

１７１

，

４９５．６０ ２．７６

5

、研发支出

(2)

情况说明

公司所处的

LED

行业不仅需要强大的资金后盾

,

而且技术壁垒非常高。 公司掌握了领先

的外延片生长及芯片等核心技术

,

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全色系超高亮度

LED

芯片生产企

业。

LED

行业起源于欧美

,

国内发展较慢

,

公司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

LED

外延和芯片生产企业

和国家人事部认定的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拥有顶尖人才组成的技术研发团队。 近几年

,

随

着公司研发能力的持续加强

,

公司产品与国际大厂的差距逐渐缩小

,

研发能力已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2012

年

,

公司针对产品发光效率、开发新产品等方面开展研发工作

,

实际发生研发费用

102,920,524.26

元

,

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3.06%

。 报告期内

,

公司已有部分新产品推出

,

发光

效率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

这些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

强化了公司在

LED

行业的技

术领先地位。 公司所处的

LED

行业正属于快速发展期

,

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正逐步攀升

,

地位

的提升必须依靠技术的进步程度和新产品的研发进度早晚

,

为保证公司在光电行业的地位和

公司盈利能力的逐步提升

,

公司后期将继续加强研发投入。

九、补充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董事会报告的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

的讨论与分析”如下

:

(

四

)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截止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496,866,167.20

元。 为保证公司战略目标的顺利实

施

(

包含全资子公司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项目及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参股台湾璨

圆光电等事项

),

公司将会采取多种渠道的融资方式进行筹措

,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借款、增资扩

股等方式。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相关内容与全文年内更改一致

,

更正后的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就上述补充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

意。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六月三日

2013年 6 月 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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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诺亚正行（上海）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诺亚正行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3

年

6

月

5

日起，诺亚正行开始代

理销售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1

）、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040002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03

、

B

类：

041003

）、华

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4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5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07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40008

）、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040009

、

B

类：

040010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11

）、华安强化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12

、

B

类：

040013

）、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15

）、华安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

金代码：

040180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16

）、华安上证龙头企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040190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19

）、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20

）、华安

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22

、

B

类：

040023

）、华安科技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40025

）、 华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40026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28

、

B

类：

040029

、

集中申购代码：

040027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33

、

B

类：

040034

、集中申购代码：

040032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30

、

B

类：

040031

）、华安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35

）、华安日

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38

、

B

类：

040039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040018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40021

）、华安安心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36

、

B

类：

040037

）、华安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0417

）、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基金代码：

160416

）、华安深证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0415

）、华安七日鑫短期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40042

、

B

类：

040043

）、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代码：

040045

）、 华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040040

、

C

类：

040041

）、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0072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00149

、

C

类：

000150

）投资者可在上述产品的认、申购期内到诺亚正行

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的申购及其他业务。

办理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及申购相关业务时， 使用的基金代

码为

040027

；办理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时，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040028

（

A

类）、

040029

（

B

类）。办

理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及申购相关业务时， 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040032

；办理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时，使用的基金代码为

040033

（

A

类）、

040034

（

B

类）。

详情请咨询：

（

1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1－5399

网址：

www.noah-fund.com

（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网址：

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四日


